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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问题分析】
    一、背景与现状
    粮食仓储和初加工企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、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然而，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，而工业用电价格相对较高，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。相比之下，农业用电因旨在支持农业生产，活动价格通常更为优惠。因此，将粮食仓储、初加工企业的用电纳入农业用电价格范畴，通过降低企业用电成本，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，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，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。
    二、政策依据与案例分析
    政策依据：国家及地方政府已出台多项政策，支持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，其中包括对农产品初加工用电给予优惠的政策，如江苏省发改委、农业农村厅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2021年就联合发文《关于明确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发改价格发〔2021〕144号）给各相关单位和部门。明确要求加大宣传力度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，惠及广大农产品初加工企业。而粮食仓储和初加工作为农产品产业链的重要环节，理应享受相应的政策红利。
    近年来部分地区已先行先试，将粮食仓储、初加工企业的部分或全部用电纳入农业用电价格范畴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例如，江苏省淮安市等地通过联合发文、政策宣传、企业申报等方式，强力推动粮食企业享受农用电价格政策，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。
    案例分析：
    2022年淮安市发改委、供电公司和农业农村局联合下文《关于抓好粮食企业农业用电价格政策落实的通知》，推动粮食企业享受农用电价格政策，经过严格审核和审批程序，确定了首批享受政策的粮食企业名单。这些企业在执行农用电价格后，电费成本显著降低，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以获批的金湖县地方国有粮食仓储企业为例，以前每度电平均价格0.62元左右（峰电+谷电平均后实际支付的电价），现在执行农用电价格之后，每度电价格为0.49元，下降幅度达20.96%。位于盱眙县的大庭昌（江苏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2021年电费开支189.47万元，平均电价0.65元/度，按此次获批农用电比例90%测算，今后每年可节省电费40万元以上。
    
    
    【对策建议】
    1.明确适用范围：建议明确粮食仓储、初加工企业享受农业用电价格的适用范围和条件。具体而言，可将稻谷、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仓储、清理、烘干、加工等环节纳入适用范围；同时，对于符合一定规模和技术标准的粮食加工企业，也应给予相应的用电优惠。
    2.加强政策宣传与指导：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粮食仓储、初加工企业享受农业用电价格政策的宣传力度，提高政策的知晓率和覆盖面。同时，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培训，帮助企业详细了解政策内容、申请流程和注意事项等方面。
    3.完善审批与监管机制：建立完善的审批与监管机制，确保粮食仓储、初加工企业享受农业用电价格的合法性和规范性。具体而言，可设立专门的审批机构或窗口，负责受理企业的申请并进行审核；同时，加强对企业用电情况的监管和检查，防止企业违规用电或套取政策红利等行为的发生。
    4.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：鼓励粮食仓储、初加工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力度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品质量水平。通过引入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、优化生产工艺流程等措施，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和运营成本；同时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水平。
    5.加强部门协作与联动：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粮食仓储、初加工企业享受农业用电价格政策的落实。具体而言，可建立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，及时沟通政策执行情况和企业反馈意见等信息；同时，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和经验分享等工作，共同推动粮食产业的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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